
长大发〔2015〕24 号

关于印发《长沙学院预算管理实施办法》的

通知

各单位：

《长沙学院预算管理实施办法》已经 2015 年 12 月 10 日

院长办公会同意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长沙学院

2015 年 12 月 29 日



长沙学院预算管理实施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学校预算管理，强化预算约束

力，保障学校教育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预算法》、《关于进一步做好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工作的通

知》（国办发〔2014〕70 号）、《高等学校财务制度》（财教〔2012〕

488 号）、《关于坚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学校党委领导下的校长

负责制的实施意见》（中办发〔2014〕55 号）和《关于进一

步加强省属高校财务管理等有关事项的意见》（湘教发

〔2015〕40 号）等有关法律制度，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学校预算、决算的编制、审查、批准，以及预

算的执行、调整、监督和评价，依照本办法规定执行。

第三条 学校预算是指学校根据事业发展目标和计划

编制的年度财务收支计划。由收入预算和支出预算组成。学

校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应当纳入预算管理。

第四条 学校预算编制应当遵循“量入为出、收支平衡”

的原则。收入预算编制应当积极稳妥；支出预算编制应当统

筹兼顾、保证重点、勤俭节约。重点保证人员经费支出、教

学支出和日常运转支出，后安排项目支出。先重点、急需项

目，后一般项目。对支出预算的各项目经费具体、细化，实



现工作任务、责任权力与资金使用绩效的有机统一。严格控

制“三公”经费等一般性支出，降低行政运行成本。

第二章 预算管理体制与职责

第五条 学校实行“统一领导、集中管理”的预算管理

体制。

第六条 学校计划财务处是学校主管预算的职能部门，

承担学校预算编制、下达、控制、调整、分析和监督等职能。

第七条 学校所属各系（部）、处（室）负责本部门的

预算申报和预算绩效自评。

第八条 学校业务分管校领导负责审核所分管部门申

报的预算和预算绩效自评报告。

第九条 学校分管财务工作的校领导负责组织编制学

校财务预算（草案）和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以及组织开展预

算绩效评价。

第十条 学校财经领导小组负责审核学校财务预算（草

案）和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第十一条 学校教代会审议学校财务预算（草案）和预

算执行情况报告。

第十二条 学校党委负责审定学校预算执行情况报告，

研究决定学校财务预算方案。



第三章 预算管理内容

第十三条 学校预算管理的内容主要包括收入预算、支

出预算和保证预算收支顺利实施的管理制度。

第十四条 收入预算主要包括财政补助收入、事业收

入、上级补助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经营收入和其他收

入。

第十五条 支出预算主要包括事业支出、经营支出、对

附属单位补助支出、上缴上级支出和其他支出。

第十六条 为保证预算收支顺利实施，学校应当制定

《收入管理办法》、《经费支出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

第四章 预算编制

第十七条 学校预算编制实行“三结合”方法。即零基

预算与综合预算方法相结合；日常运转经费与专项经费相结

合；预算编制与预算绩效管理相结合。

第十八条 学校项目经费实行零基预算管理，按轻重缓

急择优排序，视当年财力状况统筹安排。

第十九条 学校工资性支出标准严格按人事部门批准

的工资标准和国家政策编制预算；福利性支出按现行政策统

一标准计算。

第二十条 学校日常运转经费的预算，由计划财务处会

同人事、教务、学工等职能处室，在核定学生人数、教职工



编制的基础上，根据学校财力状况，测算出每个标准学生和

教职工维持正常运转经费的基数，然后综合往年经费支出与

本年度工作任务与目标进行系数调整，计算出各部门年度预

算的基本定额。

第二十一条 预算编制与预算绩效管理相结合。对于专

项经费预算 10 万元以上的，原则上要求申报预算绩效目标。

对部门当年预算执行率不到 85%且理由不充分的，或者支出

效益不高的专项经费，下年度预算视情况扣减。

第二十二条 预算编制要科学化精细化。年初预算安排

的专项经费，原则上不能转拨其他部门，需要通过评审立项

或者需要通过考核后下拨的专项经费除外。编制预算时要明

确项目支出用途、规范项目名称，需细化到支出经济分类科

目的“款”级。

第二十三条 上报财政预算的申报程序。按长沙市财政

局对财政预算编制的总体要求，计划财务处根据学校基本需

求和发展情况，拟定上报财政预算的初稿，经学校党委审定

后，上报长沙市财政局。

第二十四条 学校财务预算编制程序。

（一）各部门根据本部门业务发展需要申报财务预算，

申报时应提供相关立项依据。对于发展类专项，如基建、维

修、教学仪器设备、科研设备、图书和数字化校园建设等，

要求试编三年滚动财务预算。



（二）计划财务处汇总各部门的预算申报情况，并结合

学校财政整体情况和长沙市财政局下达的财政预算，提出年

度财务预算建议数，提交学校财经领导小组讨论。

（三）计划财务处将学校财经领导小组讨论拟定的预算

（草案）控制数下发各部门，各部门上报本部门预算控制的

调整数。

（四）计划财务处将学校财经领导小组讨论拟定的预算

（草案）和各部门调整建议数汇总后提交党委审核。

（五）提交教代会审议通过。

（六）党委研究决定形成学校财务预算方案，并由学校

发文下达。

第五章 预算的执行和调整

第二十五条 预算执行包括预算收入、预算支出、预算

平衡三个部分。

（一）积极组织收入。各部门应当尽职尽责，积极组织

收入，做到应收尽收，不出现预算收入缺口。

（二）严格控制支出。各部门应严格按学校预算下达额

度控制支出，计划财务处要严格把关，严禁超预算和无预算

支出。

（三）分析平衡预算。计划财务处要经常分析预算执行

情况，对于不可预见和不确定因素造成的预算收支增减项

目，在财力供给可能的情况下，通过一定程序予以调整。



第二十六条 严格预算追加和调整。各部门的支出必须

以经批准的预算为依据，未列入预算的不得开支。预算一经

确定原则上不予调整。确实需要追加和调整预算的，由职能

部门提出书面报告，分管校领导签署意见，计划财务处汇总、

组织论证，根据经费开支审批权限，报学校领导或学校相关

会议审定。

第二十七条 加强结转结余资金管理。预算项目年末结

余资金，除由项目负责人负责的和由上级安排的需跨年度完

成的项目，如科研项目、教研教改项目、重点建设学科项目

等，可以结转到下一年度外，其他项目结余资金，原则上由

学校收回，统筹用于以后年度预算编制。科研、教研教改项

目通过验收两年以上仍有结余资金的，按科研项目结余资金

管理相关规定执行。

第六章 预算监督、报告与绩效评价

第二十八条 预算监督是对预算的编制、执行以及执行

中的调整等活动进行的监督。

第二十九条 计划财务处应当制定必要的管理制度，明

确经费开支范围和标准，审核开支的真实性、合法性，提高

资金使用效益。完善预算管理控制系统，确保预算的严肃性

和权威性。

第三十条 审计处要全过程参与学校年度预算的制定，




